
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多功能創新型與數位化未來教室使用規則 

110.10.18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多功能創新型與數位化未來教室」

（以下簡稱本教室），作為教師示範教學及學生多元學習之共同使用空間，為有效管理

及維護場地設備，訂定本使用規則。 
二、本教室開放自由使用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 8:30-16:30，遇以下情形則暫停開放： 

（一）已依「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場地使用收費管理要點」預約借用之時段。 
（二）空間及設備維護（維修）之時段。 
（三）本中心辦理活動或支援校級活動之時段。 
（四）國定假日。 

三、使用本教室時，每位人員均應主動向行政辦公室辦理登記： 
（一）校內人員（包含教師、學生及行政人員）：出示本人之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刷卡

登記。 
（二）校外人員：出示本人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登記。 

四、進入本教室應共同遵守以下規範： 
（一）嚴禁從事違法行為。 
（二）嚴禁攜帶食物、飲料（除白開水外）、違禁品、寵物。 
（三）不得大聲喧嘩，致影響他人。 
（四）以個人物品預佔座位，或離座超過 30 分鐘亦視為預佔座位。本中心得將其物品移

置集中存放，且不負保管責任和物品資料毀損之賠償責任。 
（五）書報雜誌、電腦、投影機及各項教材教具得於教室內閱覽及自由使用，教科書若

有借出需求，得向行政辦公室申請借出，其餘均不得借出或攜出。音響設備僅由

行政辦公室同仁或經授權之人員操作使用。 
（六）個人財物自行保管，本中心不負保管之責。 
（七）保持環境整潔，垃圾請自行攜出。 

五、違反本規則，依以下情形處分： 
（一）從事違法行為，依法報請本校校安中心及警政單位處理。 
（二）使用本教室時，未依規定登記查證屬實者：累犯 3 次停權 30 日。 
（三）書報雜誌無法回復原貌時，應照原價賠償或賠償新品。 
（四）各項軟硬體設備（含教材教具）損壞：應賠償維修費用、照原價賠償或賠償新品。 
（五）喧嘩致影響他人、預佔座位：屢勸 3 次未改善或情節嚴重者，本中心得立即請其

離開，並自當日起停權 14 日。 
（六）其餘未規範情事致影響他人使用權益，或無法認定情節輕重時，得提報本中心會

議議處。 
六、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多功能創新型與數位化未來教室（27802 教室） 

校內外學生教室借用指導同意書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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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借用學生姓名： 

2. 借用學生學號： 

3. 就讀學校： 

4. 就讀系所： 

5. 活動名稱： 

6. 借用起訖日期時間：（包含場佈及場復時間） 

自＿＿＿＿年＿＿＿月＿＿＿日＿＿＿時＿＿＿分開始， 

至＿＿＿＿年＿＿＿月＿＿＿日＿＿＿時＿＿＿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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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同意指導上述學生辦理上述活動，並同意教室借用起訖期間內，依

相關規定指導使用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多功能創新型與數位化未來教室

（27802 教室）。 

 服務單位： 

 簽  名： 

註：本同意書非教室借用申請表，經指導老師簽署後須掃描上傳到教室借用線上申請表單。 


